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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8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一）12：00～13：00 

開會地點：CS-301 教室（濟世大樓 3F） 

主席：鐘育志校長 

出席人員：楊俊毓副校長、余明隆副校長、洪文俊副校長、賴秋蓮教務長、周汎澔學務長、黃

耀斌總務長、吳文正產學長、鄭添祿研發長、王國禎圖資長、陳桂敏國際長、戴嘉

言主任秘書、田英俊院長、李澤民院長、黃耀斌院長、李碧娥院長、黃友利院長、

張學偉院長、呂佩穎院長、許芳益主任、通識教育中心凌儀玲主任、體育教學中心

莊宜達主任、蔡宜玲主任、高立興組長、吳進欽主任、邵鳳卿組長、陳信福組長、

陸文德組長、陳朝政副學務長、張松山主任、黃博瑞組長、學生會代表、宿自會代

表、僑生代表、陸生代表、外籍生代表及 172 位參與同學 

記錄人員：吳昱儀 

壹、 主席報告： 

校長致詞：校長有約為學生與師長面對面溝通的時間，學校很願意傾聽大家的意見。 

貳、 與校長有約 Q & A 

一、會前建議事項處理情形討論：(如附件)  

※案號 3、 6、7—照會辦單位說明處理。  

※案號 1—學生證掛失系統相關提案(教務處補充說明) 

1. 教務處於今年 5 月已與一卡通公司進行聯繫，並於開學後進行測試，退費與掛失之責

任歸屬問題及同意書內容刻正處理中，預計將於 10 月底上線。 

2. 同學於使用過程中若有發生狀況，可和一卡通公司反應。 

※案號 2—碩士班課程是否增設”課程停修”相關提案(教務處補充說明) 

目前大學部設有停修制度，但仍具有一些爭議性；教務處查詢部分設有碩士班停修制度之

學校，乃有訂定下限，故教務處將研議規則及法規部分。 

※案號 4—校內工讀金發放薪資時間相關提案 

人資室補充說明：工讀薪資須待月底時才能計算完畢，依照各單位共同討論之內部程序統

一於次月 25 號發放。 

同學回覆：希望學校可以加快速度減輕學生的壓力。 

總務長補充說明：目前工讀時數是看你這個月做多少，才開始走行政流程，共 25 天的行政

流程。發放期程能否縮短，將於會後再做討論與努力。 

※案號 5—校內工讀金跨單位工讀時數上限相關提案 

人資室補充回覆：學務處辦法中並無提到時數上限，是否學校這邊可以整合。 

校長裁示：請主秘召開跨單位的整合討論，盡快給同學一個答案。 

※案號 8—校外旁聽相關提案(教務處補充說明) 

本校有訂定相關辦法做規範，第一條規定為具本校學生之身分。推廣課程部分校外學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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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參與聽講，但若要旁聽亦需要跟教師提出申請。本校與中山大學有校際選課之流程，故

可以選用校際選課之方式提出申請。 

※案號 9—通識課成績呈現方式相關提案 

通識中心補充說明：通識課程評分部分有做一個調整，來維持給分的公平性。 

校長：期許每一堂課程都可以活化，並啟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於課程前有無事先預習，

學校可能要有這方面的資料，請教務處與教發中心作通盤的考量。 

※案號 10—網路選課相關提案 

教務處補充說明：教務處已與圖資處召開討論會議，在程式面和技術面仍有很大的問題，

故仍在研議中。 

校長裁示：請於一個月內進行測試。 

※案號 11—監視器相關提案(總務處補充說明) 

1. 近期監視器陸續做更新以減監視器少死角部分，並盡量確保校內監視器皆為正常運作。 

2. 在第一教學大樓亦設有 3 座置物櫃，可以確保同學東西不會遺失，學校每週一會確實

清空，確保每一位同學有公平使用的機會。 

參、 現場提案與師長回覆 

※現場同學提案 1—呼治系教室空間討論案 

同學提出：目前上課教室在醫研大樓一樓，教室已於一個月沒有冷氣，另還有缺水的問題，

且因教室太偏僻，以致授課老師難找到地點，對於借教室、教具等都因為教室太

偏僻，要花很多時間跟路途，聽說學校要將教室改到五樓，希望學校可以考量。 

總務長回覆：總務處和呼治系前主任做過溝通，系所的空間皆經過規劃與討論而定。 

1. 空調及缺水等問題，為近期自來水公司有發生無預警停水情形，校方已與自來

水公司聯繫要求盡快做改善。 

2. 因實驗室規劃及空間規劃，綜合實驗大樓的實驗室皆須作搬遷動作，亦考量過

電梯等使用問題，學校會盡力作最全面的考量。確定要搬遷的時候，校方會再

和系上主任及老師討論空間及設備上問題，學校會做好完善的規劃後再進行作

業，原則上學校會在寒暑假進行不在學期中作搬遷動作。 

※現場同學提案 2—高醫連儂牆擺放位置討論案 

同學提出：提出連儂牆架設問題。因目前以社團申請架設受到部分限制，故代表活動團隊向

總務長及學務長提出申請，場地及時間部份是否可參考他校的作法。 

學務長：請總務處、學務處及相關單位一起重新討論，希望可以提供學生自由表達的空間，

希望可以到一個平衡。 

肆、 主席結論：略 

伍、 散會：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00 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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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建議事項彙辦單 

案號 案  由 會辦單位說明 備考 

1 請問上學期反應的學生證掛失系統

處理進度？何時可以線上掛失？ 

（牙醫四 潘同學） 

教務處： 

廠商已完成掛失程式，由本組上網測試時

出現問題，經多次請廠商修改，預計 10
月底正式上線。 

教務處註

冊組 

2 碩士班課程須增設有＂課程停修＂

使碩士生在修課過程中遇到突發狀

況，因學習效果不佳或其他個人家

庭因素等無法繼續修習課程，申請

停修可以不影響學生成績或研究。

（醫碩二 陳同學） 

教務處： 

有關研究生停修機制，本組將提組內會議

及教務相關會議研議。 

教務處註

冊組 

3 1. 碩士班有申請提前入學的辦

法，學校是否願意用同樣的概念

擬定規劃讓特殊選才的學生可

以申請提早入學，因為特殊選才

的話 12 月底前就會放榜了，來

得及下學期的開學。同時也可以

考慮增加特殊選才的名額與科

系廣泛度。 

2. 是否跟文藻大學簽校際選課免

收學分費的合作，兩校距離很

近，語言課程的跨校選修可以彌

補校內第二外語的較進階課程

幾乎都開不成的遺憾，例如：德

文二、西班牙文二等等，今年西

班牙文一亦沒開班成功。相信可

以變成學校特色，也可以促進比

如說德國科隆大學的實質學生

交流。 

3. 遠距課程的開設是否可以開設

更多學士班課程，現階段來看都

是研究所類型的，校內學生應該

是以學士班學生為主，如果可以

跟交大、中正、高雄大學、中山

教務處： 

1. 特殊選才放榜時間為高中三年級上學

期，該時段尚有高三下學習課程需修習

尚未畢業，故不適用提早入學。另特殊

選才限制招生對象為具特殊才能或不

同教育資歷(境外台生、新住民及其子

女、持 ACT 或 SAT 國外入學測驗成績)

者，本校 109 學年度獲核准招生共 6系

組 16 名，110 學年度將持續鼓勵各系

釋出名額招收此類學生。 

2. 經詢本校語言教育中心「德文二」「西

班牙文二」確實常有因選修人數不足開

不成課之情形。並本校目前簽約跨校選

課免繳學分費之學校有中山大學及高

雄大學(限 15 名額)。惟本校生近三年

至文藻科技大學選課僅106學年度第1

學期 3人次及 105學年度第 1學期有 3

人次、第 2學期為 1人次。而文藻科技

大學至校選課人數為 105 學年度第 1、

2學期各為 1人次。 

建議有需求的學生可至有簽約互惠之

中山大學及高雄大學選課修習。 

3. 目前本校分別與中研院、中正大學及中

教務處 

1. 招生組

2. 註冊組

3. 教企組

4. 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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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的學校合作開設校內所無

法開設的課程，例如：法律學

群、教育學群、工程類群、音樂

文學類群與商管類群等等，相信

會很不錯。 

4. 大一基礎必修的科目，像是微積

分、英文、普生、普化、普物，

是否效仿台大有基礎學科認證

免修考的設置，有興趣的學生可

以透過修習跟高醫合作的校外

開放式課程（ex. 台大、清大、

交大）自學，每學期辦理個幾次

免修考場次，通過者可以獲得該

大一必修學分，不需要再修課。

多出來的時間，學生可以自行安

排選修相關的進階課程或通識

課程，或是進行修讀學程等等的

跨領域學習。考試可以分難度，

分別可以抵免不同學分數或是

詳版簡版的基礎必修學分。可以

作為大一新生暑期先修班的另

類選擇。 

（醫四 吳同學） 

山大學合作共計開設 7 門遠距教學課

程，上學期開設：轉譯醫學、超頻譜影

像工程學、Python 程式設計與機器學

習應用、系統分析與設計、資料庫系

統；下學期開設：變態心理學、動作發

展學。其中變態心理學及動作發展學為

學士班課程。 

108-2學期預計與中山大學合作於學士

班增開一門遠距課程。未來將再與更多

學校以及本校教師洽談遠距教學合

作，於學士班開設遠距課程，增加課程

豐富度。 

4. 針對大一新生暑期先修課程，本校目前

做法如下： 

開設暑期先修課程：本校針對大一新

生，規劃於暑假開設暑期先修課程，供

大一新生選讀。以 108 學年入學之新生

為例，共開設 8 門基礎課程(詳如附件

一)，包含微積分、普通物理學實驗、

普通化學、基礎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

英文寫作與修辭等。依各科授課時間參

與實體授課及考試且成績及格者，得依

錄取學校入學年度規定之抵免辦法辦

理課程抵免；未能完成修課或成績不及

格者，不得提出抵免申請，須於入學後

重新修習課程。 

大學招生委員會「準大學生先修課程聯

合認證平臺」：為提供準大一新生更多

元化的修課選擇，以及充分安排暑期時

間，本校自 107 學年度起已加入該平

臺，每學年度招聯會請各校針對該平臺

所開設之先修課程，進行認抵調查。本

校會請通識教育中心及各學系開設基

礎課程之教師進行課程內容評估及學

分數認抵之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提供予

各學系及招聯會，供準大一新生參考。

準大一新生若有通過該課程之測驗或

考試，開學後可依據各學系當初認抵調

查結果，檢據相關證明提出學分抵免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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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內工讀主要協助家境困難之學生

減輕經濟負擔且不影響課業前提

下；＂每月薪資於次月 25 日匯入戶

頭＂，對於弱勢清寒學生需等同近

2 個月時間取得上個月薪資，時日

過於長久。＂建議學校須縮短發放

薪資的程序時間＂，以減輕學生之

經濟負擔。 

（醫碩二 陳同學） 

學務處生輔組： 

學務處依照人力資源室:「高雄醫學大學兼

任助理勞動契約」之第五項(二)工資發放

日為次月 25 日(計 25 個工作天，如發放遇

例假日、休假日、休息日時，則順延發

放。)，薪資發放作業流程為 1.聘用工讀單

位薪資發放初審點選、2.學務處生輔組複

審、3.人資室、4.出納組、5.會計室以及首

長核章，此外，學校工讀薪資發放採全校

每月統一作業辦理。 

人力資源室： 
本校工讀生每月工資需於月底依實際工

讀時數計算，且考量重工拆帳及各經辦單

位審核需求，統一於工作次月 25 日發放，

相關作業流程如下： 
1. 聘用單位初審核對工讀生簽到退紀錄

與給付薪資金額是否正確。 
2. 學務處生輔組複審聘用單位審核資料

是否正確，漏審或有誤者通知聘用單

位修正。 
3. 人資室確認薪資冊筆數與勞動契約筆

數是否相符，進行重工拆帳、所得稅

分攤、憑證轉出等作業，並核對薪資

帳目是否正確、製作薪資冊及核銷離

職儲金等。另外，通知預算不足或未

審薪資之聘用單位進行後續核銷作

業。 
4. 出納組核章。 
5. 會計室各預算人員核對薪資、勞保、

健保、勞退、離職儲金、所得稅、補

充健保費等各項金額是否正確。 
6. 首長核章。 
7. 會計室出傳票。 
8. 首長核章。 
9. 出納組收到傳票後，同時催繳缺銀行

帳戶者，並製作付款支票送交會計室

及秘書處用印，於付款前 3 天將付款

資料及支票轉交銀行進行匯款。 

上揭薪資作業時程係各經辦單位協商結

果，如有提前發放之必要，需再召開協調

會，在維繫資料正確性的前提下進行流程

簡化。 

學務處生

輔組、人

力 資 源

室、會計

室、出納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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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校內工讀金發放由人事室每月 30 日統一

出工讀清冊，會計室 3 日內審核完成送出。

出納組： 

1. 工讀金於次月 25 日發放為各相關單位

開會協調後訂定之給付日期，並於高

雄醫學大學兼任助理勞動契約中的第

五項工資發放中明訂，如發放日遇例

假日、休假日、休息日時則順延發放。

2. 由於工讀金是實簽到退的時數統計，

人事室於次月初進行人事費資料轉出,
薪資冊經會計室審核及製作傳票，再

經由出納付款作業處理,支票送秘書室

用印後再交付銀行執行匯款,中間經過

5 個經辦單位,總工作天為 25 天應屬合

理範圍。 

3. 每月薪資是於次月 25 日付款，作業時

間是 25 天,非學生所述 2 個月期,不應

將自己工作的當月也計入。 

5 1. 校內有跨處室工讀總時數不得

超過 40 小時的規定，然，查閱

了「學生工讀助學金實施要

點」，並無工讀時數上限之規定

（104.02.03 通過的要點有 40 小

時上限、105.03.28：不得超過

70 小時，最新版本 106.06.27 除

去了上限限制），不過，各處室

當前仍繼續實施此 40 小時規

定，致使許多學生受限於此。此

外，亦有不少學生並未確實向工

讀單位回報工讀狀況，舉凡於學

務處擔任工讀生，亦同時擔任課

輔，已超過 40 小時，卻不受規

定所約束，故想釐清工讀時數上

限之規定。 

2. 請問校內工讀的範疇該如何界

定呢？課輔、研究助理等，是否

算是校內工讀呢？ 

（職治三 林同學） 

學務處生輔組： 

學校以不妨礙學生課業為原則，於 106 年

6 月 27 日 105 學年度第 6 次學務會議審議

通過修訂「學生工讀助學金實施要點」，

工讀生之工作時間分配必須於課餘時

間，但有特殊情事，向學務處申請並經學

務長核准者，不在此限。 

人力資源室： 

人資室受理各計畫兼任助理聘任案時，須

依據各計畫相關時數規定 (如：「教學助理

辦法」第七條第一款、「研究生績優獎學

金暨助學金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一款第一

目、學務處致各單位之各學期工讀時數通

知主旨二等) 辦理。 

學務處生

輔組、人

力資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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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學期有部分教室 e 講桌的電腦在

開機前插入隨身碟的話會使隨身碟

中毒(不好意思我只是聽他人描述

所以具體情況不太清楚 也不願意

去試試看) 是否能做調查、改善 

（藥學二 蘇同學） 

圖資處： 

E 化講桌電腦皆安裝還原系統，只要重開

機電腦會還原到原始狀態，可確保使用隨

身碟不受病毒感染。另，開機前若插入隨

身碟，E 化講桌電腦亦設定成無法開機。

E 化講桌皆貼有宣導智財權及使用前請重

新開機的貼紙，若同學使用部分教室 E 化

講桌電腦中毒，通常皆為使用電腦前未重

新開機所致。 

圖資處 

7 近年有車位不足的問題，但是否仍

有機會辦理母嬰親善車位？ 

（醫博二 俞同學） 

總務處： 

母嬰親善車位屬非固定車位事務組持續

接受申請，其停放位置為杜聰明大道之臨

時停車區。 

欲辦理母嬰親善車位者，請填妥車輛進入

校園臨時停放申請單，並檢附媽媽手冊封

面影本後，至總務處事務組辦理。 

總務處 

8 校長，本人一位中山大學朋友在這

學期第一星期打算旁聽心理學系蘇

文碩老師的變態心理學，他在教室

裡坐了不夠五分鐘，蘇老師便把他

趕出教室，事後學校校安中心更致

電中山大學學生事務處報告，其內

容是蘇老師說我朋友在課室裡大吵

大鬧，更表示我朋友是瘋了。這件

事我一直在場，我以人格保證我朋

友一句說話也沒有說。現在，部份

中山大學的同學知道此事後，也不

敢到高醫修課，作為高醫心理系學

生我感到十分傷心。作為學校的最

高行政負責人，我想請問學校有什

麼方法可保障學生的受教權? 謝
謝。 

（心理碩二 芮同學） 

心理系： 

1. 中山大學學生，並未依照本校規定提出

旁聽申請。 

2. 校安人員致電中山大學內容，乃校安人

員誤傳；系所已經向學生說明與致歉。

本事件，芮同學已提出申訴。 

校安中心： 

9 月 11 日 0915 時校安中心接獲同學來通

報 IR204 教室課堂上同學與老師起衝突，

請校安中心協助處理。經郭姓與劉姓校安

組員前往了解，心理學系蘇老師稱心理碩

二年級芮同學與中山大學吳同學在課堂

咆哮，造成上課學生恐懼。校安中心依規

定通知心理系吳主任、教務處陳小姐、生

輔組僑生輔導員王先生、並依教育部與學

校相關規定 SOP 通報中山大學校安中心

值班盧組長協助處理。約 1230 時人社院

長來電告說中山大學吳同學他未咆哮（下

午蘇老師來校安中心時證實中山大學吳

同學未咆哮），要郭姓校安組員打電話跟

中山校安中心澄清，郭姓校安組員即刻打

電話給中山生輔組長說明澄清。 

秘書處、

心理系、

校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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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依照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 15 條 本校課

程旁聽須符合下列各項條件： 

1. 具本校學生身分（不含休學生）。 

2. 依規定提出申請，並經主負責教師同意

與教務處核定通過。 

若同學有旁聽之需求，應依前開規定申請

程序申請旁聽。 

9 通識課成績能否改成 pass 跟 fail 就
好？因為即便給分有比例上的限

制，各個老師打成績的寬鬆程度不

同就是不同，這樣會造成學生只搶

著抽給分高的課程，對其他抽不到

的同學相當不公平，也失去原先創

立通識課的意涵。 

（醫學二 蔡同學） 

通識中心： 

謝謝同學提案意見，回覆如下： 

1. 本校通識課程 28 學分中，「基礎課程、

體育課程、博雅課程」成績顯示方式為

「分數」；「體驗課程」成績顯示方式為

「pass/fail」。此課程設計，係經過三級

課程委員會規劃與審議。 

2. 有關通識課程之評分，通識教育中心對

於所有通識課程授課教師，皆訂有明確

規範。依本校通識博雅課程開課原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目：「通識課程

成績評分原則配合度：評量學生成績以

80±10 分為原則，其中  90 分  以上

（含）學生人數，不超過全班修課人數

之 20%，並以常態分布為宜。連 續 2 
次開課且評分過高（90 分以上超過

20%）之課程，將予以停課 1 次。」

透過此一規範，應能維護每一課程給分

的公平性。 

通識中心

10 通常網路預選課的時候就會決定通

識課了，但是有些我們有興趣的通

識課會開在同一堂，假設是 AB
堂，A 堂爆滿但 B 堂沒有，可是 B
堂在第一次加退時會爆滿，問題在

於:如果我沒有抽到 A 堂，第一次加

退卻又抽不到 B 堂，這樣對真正想

修該課的人是否較不公平？那能不

能改成每一次選課都可以有志願序

的選法會比較好呢？ 

（醫放二 陳同學） 

教務處： 

1. 現行選課制度，因選課系統無法同時段

輸入多門課程，故無法同一時段選 2 門

以上不同的課程。 

2. 已與圖資處討論志願序的選課功能，因

程式需處理各項變數的衝突和排序，俟

圖資處進行程式撰寫及測試後方可施

行。 

通識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對於學生網路選課方式無

決定權，係依教務處規範辦理。 

教務處註

冊組、通

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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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校某些地方的監視器是無法儲存

影像的，這部份是否能改善？否則

上體育課或是練習時東西被偷了也

沒有監視器畫面可以處理。 

（醫放二 陳同學） 

總務處： 

1. 全校由總務處設置管理之監視器共632
支，其中 103年以前設置者尚有 297支。

2. 總務處自 107 學年度起每年皆有編列

「全校監視器系統整合、新增及汰換分

期工程」逐年汰換狀況不佳之設備為高

畫質、故障預警（偵測斷線、硬碟故障）

及校時等功能之機型。 

3. 若發現有故障機器，無論新舊型式，總

務處皆會立即維修。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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